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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信～卓越～梅林卓悦汇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4 年第一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宏信・卓越～梅林卓悦汇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计

划管理人（以下简称“计划管理人”）根据《宏信・卓越・梅林卓悦汇信托受益权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之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计划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己

召集并召开宏信～卓越～梅林卓悦汇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4 年第一次资产支持证

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 

现将会议情况及决议公告如下： 

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时间：2024 年 3 月 26 日 13:30（含）-17:00 时（含） 

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以通讯方式召开，投票采取记名方式表决 

会议召集人：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权益登记日：2024 年 3 月 25 日 

会议召集情况：计划管理人于 3 月 21 日发布《关于召开宏信～卓越～梅林卓

悦汇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4 年第一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公告并

通知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 

会议出席情况 



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有效表决的有权出席本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的证

券持有人（或证券持有人代理人）共【4】名，持有专项资产支持证券共计 

(10,423,190 】份，占有控制权的资产支持证券份额 [91.20]%, 

本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及出席情况符合计划说明书关于“资产

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应当有持有有控制权的资产支持证券份额 1/2 以上（含 1/2) 

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参加，方可召开”的约定。 

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根据计划说明书及《关于召开宏信・卓越・梅林卓悦汇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4 

年第一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本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须经

参加会议的有控制权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含 2/3）通

过方为有效。 

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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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前兑付资产支持证券本

息的议案 
10,423,190 100 0 0 0 0 

上述议案己经出席会议的有控制权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的证券持有人（或证券持有人代理人）的同意，议案通过，自公告之

日起生效；根据计划说明书的约定，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的生效决议对全体

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计划管理人、专项计划参与机构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全体

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管理人、专项计划参与机构均应遵守和执行。 

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韩美云】律师、【彭泽宇】作为本

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并且

出具《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宏信～卓越～梅林卓悦汇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 2024 年第一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之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持有

人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计划说明书》及《标准条款》 

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本次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五、备查文件 

1、 《关于宏信～卓越～梅林卓悦汇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4 年第一次资产支持

证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

事务所关于宏信・卓越～梅林卓悦汇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4 年第一次资产支持证

券持有人会议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弧
飞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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